中共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
苏农办发〔2017〕36号

关于切实做好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
进场交易工作的通知

各市(区)委农办、姑苏区发改局、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、苏州高新区城乡发展局：

 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农办、省农委《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全部进场交易的通知》(苏农经〔2017〕11号)文件精神，对照我市“三资”管理专项治理工作方案，现就切实做好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进场交易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进场交易

各地要认真落实省农办、省农委文件精神，按照“交易范围全覆盖、市场交易全流程、社会监督全方位”的要求，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购置、处置和交易等行为，杜绝暗箱操作，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必须全部进场公开交易。要严格执行《苏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；林地使用权、林木所有权和山林股权；水域、滩涂养殖权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；集体资产（不含土地）所有权和使用权；农业设备所有权；农产品及其期权；农业类知识产权；其他依法可以交易的农村产权等9类交易品种以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、产业项目招商等，全部进入农村产权流转市场公开交易。

二、全面推进我市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建设

1.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分中心建设。各市(区)农办要积极配合政务办，今年上半年完成张家港、常熟、昆山、吴江四地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。进一步优化提升太仓市、相城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，将姑苏区和工业园区、高新区农村产权交易纳入市级平台运行。构建市、市（区）、镇（街道）三级平台统一管理、协作联动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。

2.全面对接省农村产权平台。各地要按照市委农办《关于统一使用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的通知》要求，加速与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平台对接。要严格执行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的流程和规则，做到苏州全市范围内交易流程和交易规则标准的规范统一。至2017年8月底，苏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数据全部进入省平台，实现互联互通、数据共享，达到全覆盖。

    3.推进农村产权网上交易。在吴中区试点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、推广农村产权网上交易平台功能，规范交易程序，建成集在线交易、网上竞价、资金结算、抵押融资、监督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在线综合交易平台，2017年底,全面推行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线上交易.。

    三、细化完善农村产权交易配套措施

农办作为农村产权交易监管部门、政务办作为业务主管部门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（分中心）作为具体交易实施部门，要加强沟通配合，统筹协调，共同做好此项工作。各市区要结合自身实际，优化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具体操作办法，按交易品种制定相应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流程。要提高工作效率，对一定标的额度以下的集体资产资源可适当简化交易流程。要积极主动地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全面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。要完善业务培训和考核机制，定期组织检查评估，切实提高工作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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